部门登记报告文书

攀枝花市公安局：

现将我支队制定的《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对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实行限制性交通管理的通告》及起草说明、内设法制机构合法性审查确定意见各一份报请登记。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6月12日
（联系人：唐银  联系电话：3332517）
攀枝花市公安局（委）法制机构合法性

审核意见书

	文件名称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对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实行限制性交通管理的通告

	制定机关
	交警支队
	文号
	攀公准字﹝2025﹞006号

	登记编号
	25-006

	审核意见

	制定主体合法。

未超越法定权限。

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政策。

未违反规范性文件制定程序。

其他要求。一是行政规范性文件由交警支队负责解释；二是行政规范性文件有效期为2025年6月17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有效期届满，自动失效，不能再作为行政管理的依据；三是该行政规范性文件涉及项目系我市重点工程，施行日期为2025年6月17日。
承办人：

日期：

	法制机构负责人：

日期：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对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实行限制性交通管理的通告的说明
因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开展排水管道及路面恢复施工的需要，亟需施行，该项目为我市重点工程，主管部门向我支队提出申请，拟对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实行占道施工限制性交通管理措施，为确保施工顺利进行，交警支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拟定了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关于对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实行限制性交通管理的通告。
特此说明。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6月12日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对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

大桥路段实行限制性交通管理的通告
	登记编号： GAJJR—2025—（006）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因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大桥路段开展排水管道及路面恢复施工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将对施工路段实施限制性交通管理，特通告如下:

一、占道施工路段：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

二、占道施工时间： 2025年6月17日至12月31日。

三、交通组织：施工路段占用半幅车道封闭施工，半幅车道双向通行。

四、过往车辆、行人按交通标志、标牌指示通行,并服从公安交警及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五、请沿线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提前做好出行准备,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因限制性交通管理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6月12日




GAJJR—2025—（006）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关于对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

大桥路段实行限制性交通管理的通告

因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开展排水管道及路面恢复施工的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和施工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将对施工路段实施限制性交通管理，特通告如下:

一、占道施工路段：钢城大道西段渡口大桥至荷花池大桥路段。

二、占道施工时间： 2025年6月17日至12月31日。

三、交通组织：施工路段占用半幅车道封闭施工，半幅车道双向通行。

四、过往车辆、行人按交通标志、标牌指示通行,并服从公安交警及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

五、请沿线居民和企事业单位提前做好出行准备,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因限制性交通管理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攀枝花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5年6月12日

